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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112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年 9月 28日（星期四）晚上六時四十五分 

開會地點：本校圖書館自修室 

會議主席：高會長小媛                                       紀錄：吳家玲 

出席人員：日間及進修部各年級班級家長代表(詳簽到簿)  

列席貴賓：楊校長益强、教師會理事長林振輝理事長、教務處張佩琪主任、學務處蕭為

康主任、總務處詹宓錫主任、實習處陳德貴主任、圖書館廖啟良主任、進修

部林聖峯主任、教官室張志銘主任教官、蕭百琳秘書 

臺、主席報告                                  

一、司儀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人數：應到 188名；實到 137名(含委託書 11名)。 

二、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三、介紹與會來賓 

四、確認議程 

說明本次會議議程及投票方式 

項次 項  目 時間分配 備註 

壹 
主 席 

報 告 

1、 司儀報告出席人數 

2、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3、 介紹與會來賓 

4、 確認議程 

5、 主席致詞 

18:45 

︱ 

19:05 

20分

鐘 
 

貳 致 詞 

1、 校長致詞 

2、 介紹本校行政主管 

3、 頒發感謝狀 

參 會務報告 

19:05 

︱ 

19:20 

15分

鐘 

第一 

階段 



 

2 

 

項次 項  目 時間分配 備註 

肆 

提 

案 

討 

論 

1、 通過 111學年度財務收支結算表 

2、 通過組織章程第十九條修正草案，

刪除已不存在之校園食品自主管理

檢查專案委員代表，並修正部分誤

植之文字，爰予修正(詳修正前後

對照表)。 

3、 通過選舉罷免辦法，依據臺北市教

育局 111 年 09 月 28 日北市教中字

第 1113084772 號函及臺北市教育

局 112 年 09 月 05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230784221 號函，提案修正部份

條文，爰予修正(詳修正前後對照

表)。 

4、 通過關懷基金管理辦法。 

   

伍 選 舉 

112學年度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 

1、 推派選監人員 

2、 選舉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 

3、 宣布選舉結果 

19:20 

︱ 

20:35 

75分

鐘 

政見 

發表 

陸 

1、 新、原任會長「印信交接」儀式 

2、 新任會長致詞 

3、 新、原任會長共同主持會議 

20:35 

︱ 

20:45 

10分

鐘 

 

柒 
提 案 

討 論 

1、 通過 112 學年度財務預算草案，授

權家長會對外募款。 

2、 推派 112 學年度本會參與學校各項

會議代表。 

3、 通過高中、高職聯合會代表。 

20:45 

︱ 

21:05 

20分

鐘 

 

第二階段 

捌 臨時動議 21：05 
10分

鐘 
 

玖 散會 21：15   

五、主席致詞(略) 

貳、貴賓致詞 

一、 校長致詞(略) 

二、 介紹本校行政主管(略) 

三、 頒發感謝狀 

行政團隊: 會計徐雯綾、出納鄭佩珊、幹事徐以心、秘書吳家玲、幹事謝美

香。 

常務委員: 黃常委文挺、邱常委瓊慧、曾常委婉婷、蘇常委若華、倪副會長嘉

妤、王副會長瑋榕、許副會長麗吉。 

 

參、會務報告：  



 

3 

 

(一)111學年度家長會參與學校相關會議及活動 

序號 活動及會議名稱 次數 

1 校務會議 2 

2 行政會議 28 

3 學生事務會議 6 

4 教師評審會議 1 

5 課程發展會議 2 

6 獎懲會議 6 

7 學生申訴評議會議 1 

8 性別平等會議 5 

9 午餐供應委員會議（訪廠) 2 

10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會議 2 

11 學生學習歷程檔資料工作小組會議 2 

12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1 

13 書評會 2 

14 服裝儀容會議 1 

15 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 1 

16 流感疫苗接種工作協調會暨新生健檢說明會 1 

17 流感疫苗接種工作協調會 1 

18 交通安全會議 3 

19 招生入學會議 4 

20 進修部性別平等會議 1 

21 進修部獎懲會議 1 

22 進修部學生申訴評議會議 1 

23 進修部招生會議 2 

24 進修部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會議 1 

25 全校運動會 1 

26 校慶籌備會 2 

27 校外教學行前說明會 2 

28 進修部書評會 2 

29 工科賽授旗儀式 1 

30 轉學暨轉科會議 2 

31 科大繁星推薦入學會議 2 

32 大學繁星審查會議 1 

33 歲末聯歡餐會 1 

34 學測包高中祈福活動 1 

35 進修部學測包高中祈福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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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活動及會議名稱 次數 

36 大學學測考場服務 1 

37 開學典禮 1 

38 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議 2 

39 運動會籌備會議 1 

40 親師座談會籌備會 1 

41 師生座談會 1 

42 新生始業輔導 2 

43 學校日籌備會 1 

44 學校日 2 

45 進修部學校日 2 

46 學生清寒助學金申請審查會議 1 

47 統測包高中祈福活動 1 

48 進修部包高中祈福活動 1 

49 統測考場為考生加油打氣 1 

50 大學博覽會活動 1 

51 畢業生傑出市長獎審查會議 2 

52 大安舞會協調會 1 

53 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4 

54 進修部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1 

55 進修部新生始業輔導 1 

 (二) 111學年度日間部與進修部參與各項會議代表 

校內各項會議 出席委員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高小媛、王瑋榕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陳清良、王怡文、宋若綺、鄒筱涵 

學生獎懲委員會 黃文挺、黃麒云、曾婉婷、周正祥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邱瓊慧、許麗吉、陳俊雄、孫慧君 

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高小媛、張雪紅、曾思宜、詹璦禎 

家庭教育委員會 
曾婉婷、陳冠蓉、鄒筱涵、黃文挺 

陳俊雄、周正祥、徐以心、黃麒云 

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孫慧君、徐以心 

學校各項招生委員會 王瑋榕、黃麒云 

學校各項升學委員代表 黃文挺、王怡文 

書評委員會 許麗吉、曾婉婷 

午餐供應委員會 彭婉茹、曹乃文、廖欣敏、曾婉婷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許慧珊、張菁芳、劉美琴、蘇若華 

校園反霸凌因應小組 王瑋榕、徐以心、黃文挺、蘇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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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各項會議 出席委員 

學生服裝儀容委員會 陳清良、鄒筱涵、曾美玲、蘇若華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 沈建興、曾美玲 

進修部-課程發展委員會 張菁芳、倪嘉妤 

進修部-各項招生委員 陳琦瑋、蘇若華 

進修部-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曾智群、倪嘉妤、張菁芳 

進修部-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倪嘉妤、張菁芳 

進修部-學生獎懲委員會 陳琦瑋、蘇若華 

進修部-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倪嘉妤、張菁芳 

進修部-書評委員會 陳琦瑋、張菁芳 

進修部-家庭教育委員會 
張菁芳、倪嘉妤、蘇若華、張開堯 

曾智群、高春滿、劉長青 

(三)111學年度家長會活動 

校內活動項目 負責委員 

10月份-全校運動會 許麗吉 

11月份-高一~高三全校流感疫苗接種 王瑋榕 

11月份-進修部全校流感疫苗接種 倪嘉妤、許麗吉 

11月份-高一~高二新生健康檢查 王瑋榕 

11月份-進修部新生健康檢查 倪嘉妤、許麗吉 

11月份-工科技藝競賽加油團 高小媛 

11月份-班級募款 高小媛 

12月份-聖誕快閃活動 許麗吉、王瑋榕 

12月份-歲末教職聯歡摸彩品提供 王瑋榕 

12月份-歲末聯歡才藝競賽活動 倪嘉妤 

1月份-學測包高中祈福活動 黃麒云、許麗吉 

1月份-授證及感恩餐會 吳家玲 

1月份-學長姐入班分享 高小媛 

1月份-學測考場服務 許麗吉、黃麒云 

1月份-春節佈置 吳家玲 

3月份-家長代表大會服務(校長遴選) 吳家玲 

3月份-學校日募款 高小媛 

4月份-統測包高中儀式 黃麒云、許麗吉 

4月份-校慶設攤 王瑋榕 

4月份-關懷基金募款活動 黃文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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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項目 負責委員 

4月份-校慶茶會 高小媛 

4月份-統測考場服務 許麗吉、黃麒云 

6月份-會長獎禮物/畢業班導師禮物 吳家玲 

5月份-關懷基金感恩儀式 高小媛 

5月份-大學博覽會 高小媛 

5月份-圖書館輪值 王瑋榕 

6月份-畢業典禮(臉書直播) 黃麒云、許麗吉 

6月份-榮服隊交接活動 許麗吉、倪嘉妤 

9月份-學校日募款 高小媛 

9月份-教師節禮物 吳家玲 

9月份-家長代表大會服務 吳家玲、黃麒云 

(四)實際辦理活動的照片(照片詳 PPT) 

111.10.14第一次家委會 

111.11.04流感疫苗接種 

111.11.07運動會 

111.11.08~11.10新生健檢 

111.11.18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111.11.28志工協助募款信發放 

111.12.12~12.16教職員歲末聯歡摸彩品募集-志工協助 

111.12.22耶誕佳節報佳音-家長會快閃活動 

111.12.30包高中祈福活動 [學測] 

111.12.30文昌宮為考生祈福 

112.01.06家長委員會授證暨感恩餐會 

112.03.16 恭喜楊校長連任成功 

112.08.01 高中國中聯合會 – 校長就職晚宴 

112.01.16 111學年度第二次常委會 (線上會議) 

112.03.03 111學年第二次家代大會 

112.03.03 111學年第三次家長委員會 

112.03.14 111學年度第三次常委會 

112.07.13 111學年度第四次常委會 

112.08.28 111學年度第四次委員會 

112.03.08 統測祈福活動-摺官帽 

112.03.12 孔廟祈福活動 

112.04.14 土地公廟 - 祈求考試順利 

112.04.14 統測包高中祈福活動 

112.04.14 進修部-統測包高中祈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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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4.16 高職聯孔廟祈福 

112.01.13~01.15 志工協助-學測考試 

112.04.29~04.30 志工協助 – 統測服務[北科大][台科大][德明科大] [北商大] 

[北士商] [大安高工] 

112.03.04 學校日 

112.09.14 學校日 

112.04.15 八十三週年校慶 – 關懷基金募款、餐會、遊戲攤位 

112.03.30 志工協助 – 整理捐款滿額贈及收據 

112.05.19 關懷基金感謝儀式 

112.05.19 111學年度大學博覽會 

112.06.01 畢業典禮(日)(進修部) 

112.04.25 高二校外教學-[畢旅] 

112.04.03~04.05 志工協助 – 連假三天圖書館值班 

112.05.29~06.20 志工協助 – 晚自習 

112.01.13 學長姐入班分享活動 

 

肆、提案討論(第一階段): 

說明 

1. 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校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14條規定略以：「…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2.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之「決議」須增列表決情形，例如「無異議通過、全數通過(全數不通過)」或「○○票過半數通
過(○○票過半數不通過)」 

提案一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111學年度家長會財務收支結算，提請審議。 

說明: 依台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三款;本會組織章程第七條

第三款及第二十五條準則辦理。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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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通過組織章程第十九條修正草案，刪除已不存在之校園食品自主管理檢查專案委

員代表，並修正部分誤植之文字，提請審議。 

說明: 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五款，會員代表大會選派

代表參與學校各種依法令必須參與之委員會會議及執行教育法令明定家長會之職

權。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九條第七項校園食品自主管理檢查專案委員代表因已無該

委員會，因此刪除該委員會代表之推選，並修正條文中部分誤植之文字，提請審

議。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家長會當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由原任會長召集，除該次會員代

表大會已選出新任會長外，由原

任會長擔任主席，並推選下列代

表 

一、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 

二、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四、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代

表。 

五、學生獎懲委員會代表。 

六、學生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代

表。 

變更為七、其他依本自治條例第

八條第五款之規定選派代

表。 

前項各類代表應依代表類別出

席或列席會議，並應有候補代

表。 

第十九條 

家長會當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由

原任會長召集，除該次會員代表大

會已選出新任會長外，由原任會長

並擔任主席，並推選下列代表 

一、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 

二、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四、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代

表。 

五、學生獎懲委員會代表。 

六、學生輔導工作推協委員會代

表。 

七、校園食品自主管理檢查專案委

員代表。 

八、其他依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五

款之規定選派代表。 

前項各類代表應依代表類別出席或

列席會議，並應有候補代表。 

1.部分文字修正。 

2.刪除原第七點。 

3.原第八點改列為

第七點。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通過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依據臺北市教育局 111年 09月 28日北市教中字第

1113084772號函及臺北市教育局 112年 09月 05日北市教中字第 11230784221號

函，提案修正部份條文，提案參照修正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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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修正(草案) 

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

家長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使本會永

續發展並建立本會會務人員選舉及罷

免運作方式，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

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四條、臺北

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

督準則及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訂

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班級家長代表選舉如採通訊選舉，應

本公開、透明之原則。為達普遍徵詢

學生家長之意願，本會應協同學校及

各班導師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以書面

徵詢學生家長之意願，不得遺漏。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導師依據家長回覆之意願送交本會選

監人員按全班人數製作選舉票，並於

選舉票上會同選監人員簽章，發送全

班學生家長，不得遺漏。 

選舉票應密封寄（執）回。選舉票經

寄（執）回後，應即投入票匭。 

前項選舉票應載明寄（執）回截止日

期。截止日期應於開學後二十八日

內。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通訊選舉之開票，應有選監人員參

加。如選監人員尚未選出時，則由本

會派遣代表，並與學校人員代表共同

開票、監票。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通訊選舉如家長未於指定日期前將選

票寄回，視為廢票。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家長會選舉，得採行線上方式進

行投票，並應載明於會議紀錄。

線上投票之開票，應有選監人員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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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參加，由本會自行於選舉前推

選。計票開票過程應全程錄音、

錄影存證及妥善永久保存，並應

截止投票後即當場開票，同步轉

播於會議現場。 

變更為第七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

常務委員及相關候補應選名額依

本會組織章程規定辦理。 

第六條 原第六條改列為第

七條。 

變更為第八條 

本會依序選舉家長委員、會 

長、副會長之程序如後：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

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二、進行候選人提名。 

三、推派辦理選舉人員，包括監

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若干

人。 

四、主席清點出席人數及選票數

並報告大會。 

五、進行選舉投票。 

六、當場開票並宣布選舉結果。 

第七條 

 

原第七條改列為第

八條。 

 

變更為第九條 

同一人不得同時當選為本會會長

及副會長。 

第八條 

同一人不得同時為本會會長及副會長

之候選人。 

1.原第八條改列為

第九條。 

2.部份文字修正。 

變更為第十條 

副會長、家長委員會委員、常務

委員視學校體制依公平比例原則

選舉之。 

第九條 原第九條改列為第

十條。 

 

變更為第十一條 

本會之選舉，凡具有被選舉資格

者，均得為當選人。 

前項當選人，不以親自出席會議

者為限。 

第十條 原第十條改列為第

十一條。 

 

變更為第十二條 

本會班級家長代表通訊選舉以無

記名單記法行之。 

會員代表大會之選舉得以紙本或

導入教育局之線上投票系統(電

子投票)予以投票、計票。 

第十一條 原第十一條改列為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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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家長委員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

就會員代表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

之。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

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單記法行

之。 

常務委員之選舉由家長委員就委

員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 

變更為第十三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家長委員會

委員之選舉按應選名額以候選人

得票較多數者為當選。得票數相

同者由候選人當場以抽籤決定

之。 

候選人不在場時由主席代為抽

籤。 

第十二條 原第十二條改列為

第十三條。 

變更為第十四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家長

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

任： 

一、其子女或受監護人於學期中

轉學。 

二、學期中辭去班級代表。 

三、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四、辭職。 

除第十六條視同辭職之情形外，

有前項第四款情形者，會長應以

書面向家長會提出辭職，家長會

收到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副

會長、常務委員或家長委員應以

書面向會長提出辭職，會長收到

該書面之日即為解任日。 

第一項人員出缺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會長所遺任期在二個月以下

者，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

之；所遺任期超過二個月

者，應於解任日起十五日

內，由副會長互推一人召集

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並由家

第十三條 原第十三條改列為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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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補

選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

期為限。 

二、副會長或常務委員，不另行

補選；家長委員於出缺日起

十日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

補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變更為第十五條 

補選之會長或代理會長，均應於

當選或代理之日起十五日內由家

長會報經教育局核定後始得行使

職權。 

第十四條 

 

原第十四條改列為

第十五條。 

變更為第十六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

委員連續二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

之會議者，自應出席第二次會議

結束之次日起三日內未向家長會

提出正當理由證明並經同意者，

自第四日起視同辭職。 

前項會長、副會長視同辭職時，

家長會應以書面通知本人，並報

請教育局備查。 

第一項所稱應出席之會議，指會

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及常務

委員會會議。 

第一項所稱無故不出席會議，指

經合法通知而未依規定程序於會

前向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辦理請假手續且

未出席者。會長、副會長連續二

次無故不出席應出席之會議者，

視同辭職，並經家長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生效。家長會應以書面

並經家長委員三人以上之署名通

知該會長或副會長，並同時報請

教育局備查。 

 

第十五條 原第十五條改列為

第十六條。 

變更為第十七條 第十六條 原第十六條改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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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委員應依照

法令、本會章程及決議執行職

務。 

違反前項規定或假借本會名義從

事私人事宜致本會受有損害者，

除對本會負賠償責任外，本會得

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

置及運作監督準則及本辦法第十

八條程序罷免其當選資格。 

第十七條。 

變更為第十八條 

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應經會

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並

由連署提出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於

連署完成時，以書面同時通知本

會及學校。 

連署提出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應於

前項連署完成後，召開臨時會員

代表大會，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依臺北市中小學校

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十四

條規定之程序決議。 

罷免案經決議通過者，由前項臨

時會員代表大會主席以本會名義

書面通知被罷免之會長或副會

長。 

本會應於罷免決議通過之日起十

五日內檢附下列資料函報請教育

局備查： 

一、 罷免連署書（連署人應親自

簽名或蓋章，罷免連署書須

載明罷免理由、日期、代表

班級等）。 

【備註】罷免連署書格式如

附件一。 

二、 開會通知單（以罷免連署發

起人名義行文並簽名或加蓋

印鑑章，且檢附足資證明開

會通知單於臨時會員代表大

會召開前送達之相關佐證資

料）。 

第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之罷免案，應經會員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並由連署提

出罷免案之會員代表於連署完成時，

以書面同時通知本會及學校。 

罷免案經決議通過者，由前項臨時會

員代表大會主席以本會名義書面通知

被罷免之會長或副會長。 

本會應於罷免決議通過之日起十五日

內檢附下列資料函報請教育局備查： 

一、罷免連署書（連署人應親自簽名

或蓋章，罷免連署書須載明罷免

理由、日期、代表班級等）。 

【備註】罷免連署書格式如附件

一。 

二、開會通知單（以罷免連署發起人

名義行文並簽名或加蓋印鑑章，

且檢附足資證明開會通知單於臨

時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送達之相

關佐證資料）。 

【備註】開會通知單格式（含會

議議程、罷免連署人名冊）如附

件二。 

三、會議紀錄（應明確記載罷免連署

發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陳述意見

之內容，並檢附邀請罷免連署發

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列席之佐證

資料）。 

【備註】會議紀錄格式如附件

三。 

四、會議簽到表（需註明未親自出席

1.原第十七條改列

為第十八條。 

2.新增部份文字。 

3.部份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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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備註】開會通知單格式

（含會議議程、罷免連署人

名冊）如附件二。 

三、 會議紀錄（應明確記載罷免

連署發起人與被罷免人雙方

陳述意見之內容，並檢附邀

請罷免連署發起人與被罷免

人雙方列席之佐證資料）。 

【備註】會議紀錄格式如附

件三。 

四、 會議簽到表（需註明未親自

出席者之情形，如請假、委

託出席）。 

【備註】會議簽到表格式如

附件四。 

五、 委託書（須載明委託人、被

委託人、委託事項及委託日

期）。 

【備註】委託書格式如附件

五。 

六、 本條第一項所稱之書面通知

本會及學校之佐證資料。 

七、 本條例第二項所稱之書面通

知被罷免對象之佐證資料。 

第三項第一款罷免理由應詳述不

適任之理由，載明人、事、時、

地、物等資訊。 

第二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應邀請

罷免雙方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項第二款開會通知單寄發於

全體會員代表時應併同檢附罷免

連署人名冊。 

會長經罷免者，家長會應自教育

局備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依第十

四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副

會長經罷免者，不另行補選。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之會長、

副會長，於次屆不得被推選為會

長、副會長；其於罷免案進行程

序中辭職者，亦同。 

者之情形，如請假、委託出

席）。 

【備註】會議簽到表格式如附件

四。 

五、委託書（須載明委託人、被委託

人、委託事項及委託日期）。 

【備註】委託書格式如附件五。 

六、本條第一項所稱之書面通知本會

及學校之佐證資料。 

七、本條例第二項所稱之書面通知被

罷免對象之佐證資料。 

第三項第一款罷免理由應詳述不適任

之理由，載明人、事、時、地、物等

資訊。 

第二項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應邀請罷免

雙方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項第二款開會通知單寄發於全體

會員代表時應併同檢附罷免連署人名

冊。 

會長經罷免者，家長會應自教育局備

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依第十三條第四

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副會長經罷免

者，不另行補選。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之會長、副會

長，於次屆不得被推選為會長、副會

長；其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

亦同。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

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家長委員罷免案原則適用副會長罷免

相關規定，並於罷免通過日起十日

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補至所遺任期

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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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

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

提議。 

家長委員罷免案原則適用副會長

罷免相關規定，並於罷免通過日

起十日內，由候補委員依次遞補

至所遺任期屆滿為止。 

變更為第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十八條 原第十八條改列第

十九條。 

變更為第二十條 

本選舉罷免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

通過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

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十九條 

 

原第十九條改列第

二十條。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通過本會關懷基金管理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本會為協助突遭變故以致經濟困難急需救助之在學學生，設置「關懷基金」。為

籌募基金，已於 112 年 4 月 15 日校慶期間以專案募款方式，共募得指定捐款 228,519

元整。為妥善管理各界愛心捐款，特訂定「關懷基金管理辦法(草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關懷基金管理辦法(草) 
 

112年08月28日111學年度第四次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本會為協助本校因突遭變故以致經濟困難急需救助之在學學生能安心就學，特設置關懷基金(以

下稱「本基金」)，並訂定關懷基金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二、 為落實本基金之設置精神，審議關懷基金之核發，特組關懷基金小組，本會常務委員九人為小

組成員，會長為小組主席，負責召開審議會議。 

三、 關懷對象：亟需急難救助之本校在學學生。 

四、 關懷金額：每位學生每學期得申請一次，每次金額八千元整。 

五、 申請流程：符合關懷對象資格之本校在學學生，得向學務處送交申請書，為免與學校常態性助

學金方案重覆申請，委由學務處初審後，再送至本會收件後審議。 

六、 審議核發：本基金得以下列方式擇一審議核發。 

(一)收件後二週內，召開實體或線上會議，須達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且過半數通過始成決議。 

(二)若遇特殊緊急個案得以通訊方式審議核發。 

七、 本基金經費來源為自由捐款，採專款專用，並列入家長會經費預算科目內，各學年度核發上限

金額為至本基金用罄為止。 

八、 本辦法若有不足需修訂處，授權本會家長委員會議審議修訂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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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舉 112學年度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家長委員會置委員三十三人，候補委員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
表中選舉組成之。委員人數分別為日校部分一年級正選九位、候補三位；
二年級正選九位、候補三位；三年級正選九位、候補三位；進修部部分一
年級正選二位；二年級正選二位；三年級正選二位；候補共二位，三年級
一位(因活動較多為確保人力足夠)，一年級一位(因正選委員數少，故確保
有足夠的代表性)。學校有特殊教育學生者，於前項委員總額內至少一人應為
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學校附設幼稚園者，至少應有幼教班班級代表一人為委員
，每校原住民學生超過五人者，由原住民家長互推一人列席。 
前項家長會委員，任期以一年為原則，連選得連任。 
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九人，由各年級委員依比例原則互選該委員組成之，負
責執行家長委員會經常性會務，會長及副會長為當然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開
會時由會長擔任主席，同數時取決於會長。 
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次由候補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日校三個年級各選一位副會長，進修部選一位副會長，
共計四位副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家長委員選舉之。 
會長、副會長任期以一年為原則，以連任一次為限。 

一、 推派選監人員（5至 9人，應含學校人員代表） 

推派十二位（含校方人員四位）選監人員擔任日校一、二、三年級及進修部

之監票、計票、唱票人員。  

項目 選監 姓名 身份 

一年級委

員選舉 

唱票 周寧寧 圖傳一甲家代 

監票 張佩琪 教務主任 

計票 陳俊雄 製圖三乙家代 

二年級委

員選舉 

唱票 陳清良 電子二甲家代 

監票 陳德貴 實習主任 

計票 鄭佳文 資訊二甲家代 

三年級委

員選舉 

唱票 卓彥嫭 進圖傳二甲家代 

監票 詹宓錫 總務主任 

計票 林卉青 冷凍三甲家代 

進修部委

員選舉 

唱票 徐以心 電機三乙家代 

監票 林聖峯 進修部主任 

計票 陳美倫 電機三甲家代 

會長選舉 

唱票 廖欣敏 電機三乙家代 

監票 張志銘 主任教官 

計票 陳美倫 電機三甲家代 

副會長選

舉 

唱票 柯文玲 圖傳三甲家代 

監票 張佩琪 教務主任 

計票 詹璦禎 冷凍三甲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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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行選舉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 

(一) 家長委員及候補委員（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辦理）： 

1、家長委員(日校一~三年級各九位；進修部一~三年級各二位) 班級、

姓名及得票數如下： 

一年級：1.電機一乙賴貞媛 34票、2.電圖一甲管秀玲 33票、3.冷凍

一乙張舜勝 32票、4.綜高一孝程似錦 30票、5.汽車一甲陳

邦峰 29票、6.圖傳一甲周寧寧 28票、7.汽車一甲孫承蕙 22

票、8.圖傳一乙徐碧霞 22票、9.機修一陳素玲 21票。 

二年級：1.資訊二甲吳家玲 39票、2.綜高二孝曾美玲 39票、3.冷凍

二甲王瑋榕 37票、4.資訊二甲鄭佳文 37票、5.電機二甲楊

惠君 37票、6.綜高二愛項懿君 37票、7.電機二乙陳宥臻 36

票、8.機械二甲張彥茹 33票、9.電子二甲陳清良 26票。 

三年級：1.資訊三甲許麗吉 35票、2.控制三乙鄭佩珊 31票、3.製圖

三乙陳俊雄 31票、4. 特教委員（當然委員）餐飲三許輔仁

31票、5.電機三乙徐以心 30票、6.冷凍三甲詹璦禎 29票、

7.資訊三甲邱瓊慧 29票、8.綜高三愛蔡彥彥 29票、9.電子

三甲詹俊誠 18票。 

進修部：1.進電子一甲駱正峯 14票、2.進汽車一甲陳亮宇 14票、3.

進電子二甲倪嘉妤 14票、4.進電機二甲蘇若華 12票、5.進

機械三甲高春滿 12票、6.進電子三甲劉長青 12票。 

2、候補家長委員（日校一~三年級各三位；進修部一及三年級各一位），

班級、姓名及得票數如下： 

一年級：1.機械一乙蘇勝彬 18票、2.圖傳一甲林志錦 15票、3.電子

一甲廖涵玟 14票。 

二年級：1.汽車二乙王怡文 15票、2.綜高二孝葉伊淑 6票、3.綜高

二愛吳孟華 4票。 

三年級：1.電子三乙賴彥伶 11票、2.圖傳三甲柯文玲 10票、3.汽車

三乙周宜曉 7票。 

進修部：1.進汽車一甲林呈癸 2票、2.進機械二甲鄭承澤 2票。 

(二) 會長一位，班級、姓名及得票數如下： 

資訊三甲許麗吉 121票 

(三) 副會長四位，班級、姓名及得票數如下： 

一年級：冷凍一乙張舜勝 47票 

二年級：冷凍二甲王瑋榕 37票 

三年級：資訊三甲邱瓊慧 36票 

進修部：進電子二甲倪嘉妤 10票 

三、 宣布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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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舊任會長交接（恭請校長監交） 

一、新、原任會長「印信交接」儀式 

二、新任會長致詞 

三、新、原會長共同主持會議 

 

柒、提案討論(第二階段) 

提案一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通過 112學年度財務預算草案，授權家長會對外募款，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第十九條; 本會組織章程

第七條第三款及第二十五條準則辦理。 

(二)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17條規定，非經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不得對外募捐，應採自由捐款，不得強迫。製作募款通知單應清楚

敘明「自由樂捐、不強迫捐款」，並向全校家長說明募集款項之目的、方式

及用途等事項。募款經費皆用於學校獎勵學生、支持學校比賽等，建請會員

大會同意家長會得對外募捐。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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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推派 112學年度本會參與學校各項會議代表 

說明: (一)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第十六條;本會組織章程

第四章第十九條準則辦理。 

(二)名單如附件。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111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案由: 通過高中、高職聯合會代表，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組織章程依據第 6條第 3項，會

長「依其具備之學層家長委員身分」為各該聯合會當然代表，可成為總會長及監

事長之被選舉人；依據第 6條第 4項：除學生家長會會長參與之聯合會外，學生

家長會另得由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推舉不同學層並具備該學層家長會委員身分一

人「代表」參加；依據第 6條第 5項：若會長無意願參加聯合會，由家長會會員

代表大會推舉具備該學層家長會委員身分一人「代表」參加。 

決議：經本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參與聯合會之人員為： 

臺北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許麗吉會長(具備該學層家長委員身分）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綜高三愛蔡彥彥(具備該學層家長委員身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晚上九時十分。 


